投诉不予受理通知书

南丰县华清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关于你公司因不满意江西正泰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于都县体育中心足球场改造项目（JXZTC2025-YD-C001--1）作出的质疑答复，向我局提起投诉，我局已于2025年5月28日收悉。
我局于2025年5月31日向你公司邮寄送达《投诉修改补正通知书》，告知你公司提供符合本项目特定资格条件的佐证资料，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以上资质）复印件和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你公司应当自收到投诉修改补正通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修改补正相关资料，并提交至我局重新投诉。2025年6月3日，你公司向我局提交了《关于于都县体育中心足球场改造项目情况说明》，认为我局《投诉修改补正通知书》要求提供“符合本项目特定资格条件的佐证材料”与本次质疑事项无直接关联。
经审查，本项目特定资格条件要求“1.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以上资质；2.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https://jzsc.mohurd.gov.cn/home）无法查询到你公司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以上资质，通过住建部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局全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公共服务门户（https://zlaq.mohurd.gov.cn/fwmh/bjxcjgl/fwmh/pages/default/index.html）无法查询到你公司具备安全生产许可证，根据现有材料无法证明你公司具备本次采购项目所要求的专业技术能力和特定资格条件。
[bookmark: _GoBack]综上，潜在供应商已依法获取采购文件的，可以对该文件提出质疑，但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你公司不具备《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规定的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和特定资格条件，不属于本项目采购活动的潜在供应商和利害关系人，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九条第一项、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提起的投诉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且未按照补正要求进行补正，决定不予受理。
如对本投诉不予受理决定不服的，可在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于都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或于都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通知

于都县财政局    
2025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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